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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 改  姓  名  申  請  書 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申請日期：民國   年  月  日 
   

當事人 

原用姓名 
 

 

 
申請人與 

當事人之 

關係 

 

擬改用

姓名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更 改 
 

原 因 

 

一、 改姓 
□被認領改從□父姓□母姓。         

（民法 1059-1 條） 

□未成年人，父母約定改從□父姓□母姓。 

（民法 1059條第 2 項，1次為限） 

□成年人，自願改從□父姓□母姓。 

（民法 1059條第 3 項，1次為限） 

□被收養改從□養父姓□養母姓。     

(民法 1078條） 

□終止收養回復本姓。（民法 1083條） 

□改從□父姓□母姓取得原住民身分。 

 （原住民身分法第 7條）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二、改名（依據姓名條例第 9條） 
□同時在一公民營事業機構、機

(構)、團體或學校服務或肄業，姓

名完全相同。(§9-1-1） 

 □在一直轄市、縣(市)設立戶籍六個

月以上，姓名完全相同。（§9-1-3） 

 □被認領、□撤銷認領、□被收養  □

撤銷收養或□終止收養。     （§

9-1-5） 

□字義粗俗不雅、□音譯過長或有□

特殊原因第        次改名。     

（§9-1-6） 

□其他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附 繳 
證 件 

□刑案紀錄查詢表         □戶籍資料    □未成年子女從姓約定同意書 

□自願變更姓氏申請書     □認領同意書  □養子女從姓約定書             

□原住民從姓申請書       □其他： 

註 1、原用姓名及擬改用姓名請用正楷書寫清楚正確。 
註 2、依姓名條例第 9條第 1項第 6款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、音譯過長

或有特殊原因申請改名以 3次為限，但未成年人第 2次改名，應於
成年後始得為之。 

註 3、上述姓名條例(§9-1-1)係指第 9條第 1項第 1款，餘此類推。 

審 查 
意 見 

 擬： 
  與規定相符，請准予更改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
